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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於 1996 年生效的《殘疾歧視條例》(第 487 章)，任何人如拒絕容許

殘疾的另一人進入或使用公眾人士有權或獲容許進入或使用的任何處所或設

施，藉以歧視該另一人，即屬違法，除非將該等處所改動以使其可讓殘疾的人

士進入或提供該等設施，會對該等處所的通道或設施的提供者造成不合情理的

困難，則屬例外。路政署表示，行人天橋、高架行人路和行人隧道 (統稱為分

層行人通道) 屬於受《殘疾歧視條例》管制的設施。

2. 2000 年 9 月，當時的運輸局 (現為運輸及房屋局——運房局) 在一份通

告中規定，須為所有分層行人通道設置斜道或升降機，以便殘疾人士上落。

2001 年 12 月，當時的運輸局告知立法會，政府會制訂優先次序，為現有的公

共行人天橋加裝斜道或升降機 (以下稱為 2001 加裝工程措施)。截至 2010 年 12

月，路政署於 2001 至 2010 年期間採取行動，為轄下 1 540 條分層行人通道之

中的 94 條進行勘測及加裝工程。2011 年 4 月，勞工及福利局 (勞福局) 告知立

法會，全港有 295 條分層行人通道沒有設置升降機、斜道或地面替代過路處 (以

下稱為無障礙通道設施)。2011 年 6 月，運房局告知立法會，為分層行人通道

加裝無障礙通道設施的工程將於 2017–18 年度完結前完成。同年，路政署展開

一項計劃，為餘下 201 (295 減 94) 條並未設置無障礙通道設施的分層行人通道

進行勘測及加裝工程 (以下稱為 2011 加裝工程計劃，這計劃是 2001 加裝工程

措施的一部分)。

3. 2012 年 8 月，為更進一步方便長者、殘疾人士及市民大眾上落公共分

層行人通道，政府推出“人人暢道通行”的新政策，表明如實地情況許可，現

有的行人通道即使已裝設標準斜道，政府亦會考慮加裝升降機 (以下稱為 2012

擴展計劃)。及後，市民響應政府的邀請，建議為 253 條分層行人通道進行加

裝升降機工程。2012 年 11 月，運房局告知立法會，政府將邀請 18 個區議會

分別從公眾建議的行人通道名單 (簡稱公眾建議名單) 中，選出每區 3 條行人

通道以進行優先加裝升降機工程，而此等工程由土木工程拓展署進行 (以下稱

為 2012 擴展計劃下第一批項目)。

為分層行人通道加裝  
無障礙通道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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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路政署表示，在一條行人通道兩端各加裝一部升降機的設計、勘測、工

程及監管開支約為 4,000 萬元 (即每部 2,000 萬元)，而每部升降機每年的運作

和維修開支約為 31 萬元。在 2012–13 至 2021–22 年度期間，推行 2001 加裝工

程措施和 2012 擴展計劃的總開支預計為 86 億元。審計署最近就通過推行 2001

加裝工程措施及 2012 擴展計劃，為分層行人通道加裝無障礙通道設施的工作

進行審查。

推行 2001 加裝工程措施

5. 向立法會少報須進行加裝工程的行人通道的數目 勞福局於 2011 年 

4 月告知立法會，有 295 條分層行人通道未設置無障礙通道設施 (見第 2 段)。

然而，根據路政署的記錄，未設置這類設施的分層行人通道實際上有 328 條。

因此，當局就未設置這類設施的行人通道數目少報了 33 (328 減 295) 條 (第 2.2

段)。

6. 推行 2011 加裝工程計劃進展緩慢 自《殘疾歧視條例》於 1996 年生效

至 2016 年 2 月，相距已有 20 年。2011 年 6 月，運房局告知立法會，在 2011

加裝工程計劃下為分層行人通道加裝無障礙通道設施的工程大部分預定於

2016–17 年度完結前完成，餘下的工程則於 2017–18 年度完結前完成。在未設

置無障礙通道設施的 328 條分層行人通道 (見第 5 段) 之中，有 184 條 (56%)

可在 2001 加裝工程措施下進行加裝工程。然而，審計署的審查發現，截至

2015 年 12 月，在該 184 條分層行人通道中：(a) 只有 60 條 (33%) 已完成加裝

工程；(b) 94 條 (51%) 的工程正在進行；(c) 17 條 (9%) 正在進行詳細設計和公

眾諮詢；及 (d) 13 條 (7%) 尚未展開工程。此外，截至 2015 年 12 月，在 2011

加裝工程計劃下就加裝升降機 / 斜道工程而批出的 40.3 億元撥款總額當中，已

使用的款項只有 11.5 億元 (29%)( 第 1.3、1.13、2.2、2.3 及 2.6 段)。

7. 推行加裝工程項目時出現重大延誤及超支 截至 2015 年 12 月，在 

60 條已完成加裝升降機工程的分層行人通道中，有 34 條 (57%) 行人通道的工

程是在 2001 至 2010 年期間安排╱完成，及有 26 條 (43%) 的工程在 2011 加裝

工程計劃下完成。在該 34 條行人通道中，審計署的審查發現，在其中一宗個

案，因須進行有關改移公用設施的額外工程和其他原因，導致兩條行人隧道的

加裝工程的核准預算費增加了 16% 至 6,700 萬元。在另外兩宗個案，有關的加

裝工程分別在原定合約完工日期 1 088 及 730 天後才完成。後者出現延誤的主

要原因，是在配合附近的更換水管工程方面出現問題。在餘下的 26 條行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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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中，審計署的審查發現，當中 20 條 (77%) 延誤了 14 至 422 天 (平均為 156

天)，一些個案是涉及批出工程合約後才發現改移公用設施的問題 (第 2.4、2.10

及 2.12 段)。

8. 路政署原本認為不可行的一些加裝工程後來被土木工程拓展署發現可以

進行 《殘疾歧視條例》於 1996 年生效後，政府着手為尚未設置無障礙通道設

施的分層行人通道進行加裝升降機 / 斜道工程。在 2001 至 2013 年期間，路政

署在 2001 加裝工程措施下的可行性研究發現，95 條行人通道的升降機 / 斜道

加裝工程並不可行，包括在深水埗的一條行人天橋，以及在灣仔的一條行人天

橋和一條行人隧道的加裝工程，主要原因是地盤限制或地底有公用設施。然

而，土木工程拓展署就 2012 擴展計劃而進行的可行性研究發現，在採用替代

方案後，在深水埗和灣仔的 3 條分層行人通道進行加裝工程在技術上是可行

的。此外，審計署留意到，路政署並沒有發出指引，以釐訂為個別公共分層行

人通道加裝升降機或斜道工程在甚麼情況下可行 (第1.5、2.19、2.23、2.25及2.26

段)。

9. 沒有標誌指示附近無障礙通道設施的位置 2009 年 3 月，運房局告知

立法會，為方便未能使用未設置無障礙通道設施的行人天橋的殘疾人士，政府

會視乎實際情況，考慮在行人天橋附近加設指示牌，提供附近路面過路設施的

信息。然而，審計署的實地視察發現，在 15 條未有設置無障礙通道設施的分

層行人通道，當局並沒有在通道附近豎立指示牌，向有需要人士指示附近無障

礙通道設施的位置 (第 2.28 及 2.29 段)。

推行 2012 擴展計劃

10. 截至 2015 年 12 月，在 2012 擴展計劃下，18 個區議會選出合共 53 條

分層行人通道 (其中 49 條在公眾建議名單中選出，而 4 條則不在名單上)，以

推行優先加裝升降機工程 (第 3.7 及 3.8 段)。

11. 部分獲選出的分層行人通道人流較低 雖然 18 個區議會獲邀在公眾建

議名單上選出每區 3 條分層行人通道進行加裝工程，但在各公眾建議名單上，

可供每個區議會選擇的分層行人通道數目差別很大，從低至 1 條到高至 28 條。

舉例而言，提供給屯門及沙田區議會的公眾建議名單分別有 28 及 21 條分層行

人通道，但提供給中西區、深水埗及西貢區議會的名單則分別各有 4 條行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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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而離島區議會的名單只有 1 條行人通道。就此，深水埗及離島區議會選出

合共 3 條公眾建議名單以外的行人通道，以進行加裝升降機工程。審計署留意

到，部分獲選出的行人通道的最高小時人流相對較低。舉例而言，被選出的南

區一條高架行人路和西貢區一條行人天橋的最高小時人流分別為 69 及 112 人

次 (第 3.7 及 3.10 段)。

12. 沒有向區議會提供充足有用資料，以助其在知情的情況下作出決定 審

計署留意到，路政署只向區議會提供關於公眾建議的 219 條行人通道的一些有

用資料，但遺漏了把 32 條行人通道的資料納入公眾建議名單。審計署亦留意

到，在提供資料讓區議會選出行人通道以推行加裝升降機工程時，路政署只向

3 個區議會 (屯門、葵青及觀塘區議會) 提供資料，說明行人通道附近是否設有

供長者及殘疾人士使用的設施，及在 100 米範圍內是否已有替代的地面過路

處，但並沒有向其餘 15 (18 減 3) 個區議會提供這些資料。此外，審計署的審

查發現，在黃大仙區議會選出一條行人天橋推行加裝升降機工程後，土木工程

拓展署才向該區議會提供重要的行人流量資料 (第 3.16、3.17 及 3.21 段)。

管理資訊系統及未來路向

13. 資訊系統未能製備重要資料 路政署於 2002 年建立了一套綜合構築物

資訊系統，藉以備存由該署負責保養的斜道、升降機、樓梯的資料及行人通道

上其他設備的資料。然而，審計署留意到，該系統並不能就路政署轄下的分層

行人通道製備管理報告以列出這些通道的位置及是否設有斜道或升降機 (第 4.2

及 4.6 段)。

14. 部分在《殘疾歧視條例》生效日期後建造的分層行人通道並未設置無障

礙通道設施 審計署在審查路政署提供的資料後發現，11 條在 1999 至 2005 年

期間 (即《殘疾歧視條例》於 1996 年生效日期後) 建造的分層行人通道，於建造

時並未設置無障礙通道設施 (第 4.10 段)。

15. 加裝升降機工程的平均單位成本大幅增加 審計署留意到，為行人通道

加裝一部升降機的平均建造成本，由 2002 至 2011 年間的 670 萬元，大幅增至

2015 年的 1,500 萬元，升幅為 124%(第 4.2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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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012 擴展計劃下第二批項目 在 2016 年 1 月發表的施政報告中，政府

表示會由 2016 年第四季開始，再邀請每個區議會各選出不多於 3 條現有分層

行人通道作為 2012 擴展計劃下的第二批升降機加裝工程項目 (第 4.18 段)。

審計署的建議

17. 審計署的建議載於本審計報告書的相關部分，本摘要只列出主要建議。

審計署建議 政府應：

推行 2001 加裝工程措施

(a) 加快行動，以完成 2011 加裝工程計劃下尚未完成的加裝工程 (第
2.15(a) 段 )；

(b) 將來如進行需改移公用設施的工程，在批出有關工程合約前盡力尋

求解決方案 (第 2.15(c) 段 )；

(c) 將來進行工程項目時，採取措施，避免在批出合約後作出不必要的

更改 (第 2.15(d) 段 )；

(d) 分層行人通道加裝工程如涉及重大超支或延誤，在完工後進行檢

討，以汲取教訓，加以改善 (第 2.15(f) 段 )；

(e) 就 2001 加裝工程措施下被認為加裝工程不可行的分層行人通道，

重新審視不進行工程的理據，並把審視結果告知立法會和相關區議

會 (第 2.30(e) 段 )；

(f) 發出指引，以釐訂為個別公共分層行人通道加裝升降機或斜道在甚

麼情況下可行 (第 2.30(f) 段 )；

(g) 在未有設置無障礙通道設施的分層行人通道附近豎立指示牌，以提

供附近無障礙通道設施的資料 (第 2.30(g) 段 )；

推行 2012 擴展計劃

(h) 向區議會提供充足有用的資料，以助區議會在知情的情況下選出分

層行人通道，以推行加裝升降機工程 (第 3.2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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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資訊系統及未來路向

(i) 改良綜合構築物資訊系統，使其就路政署轄下的分層行人通道製備

管理報告，提供有關這些行人通道的重要資料 (第 4.12(a) 段 )；

(j) 進行檢討，查明於 1996 年《殘疾歧視條例》生效日期之後建造而

未有設置無障礙通道設施的分層行人通道，是否應在通道建造時設

置該等設施，並採取所需的補救措施 (第 4.12(c) 段 )；

(k) 查明在 2011 年 4 月向立法會報告未有設置無障礙通道設施的分層

行人通道數目時，漏報了 33 條分層行人通道的原因 (第 4.12(d)
段 )；

(l) 日後為分層行人通道推行加裝升降機工程時，考慮本審計報告書所

載的意見 (第 4.22 段)；及

(m) 進行檢討，以研究在數年內推行大量加裝升降機工程會否對相關行

業構成壓力及導致工程成本上升，並採取所需的改善措施 (第 4.23
段)。

政府的回應

18. 政府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